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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2025年12月11日，國會通過第149/2025/QH15號
法律，修訂第48/2024/QH15號增值稅法。此外，
政府亦發布第359/2025/ND-CP號法令，就第149
號法律之實施提供具體指引。

相關變更自2026年1月1日起生效，旨在解決現有
的增值稅退稅相關問題、支持農業領域以及更新
個體工商戶的相關規定。

本新聞簡報列出主要的變更與指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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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點

01
增值稅退稅

第149號法律取消原有規定，即買方僅在賣方已就相關
發票完成增值稅申報及繳納的情況下，方可申請退稅。

第359號法令進一步說明，此項規定亦適用於2026年1月
1日前已提出、但稅務機關尚未作出退稅決定之案件。

02
針對個體工商戶的新規定

第149號法律將個體工商戶需繳納增值稅之年度營收門
檻，由2億越南盾提高至5億越南盾。

原允許未完全適用會計制度之個體工商戶，按核定營收
比例計算稅額之規定，已被取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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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點

03
農產品

• 來自耕作、林業、畜牧、水產養殖及漁業的產品，如未
經加工或僅經簡單加工，且用於動物飼料或藥材用途，
將不再適用5%增值稅。未來這類產品將改為免徵增值稅，
或無需申報及繳納增值稅。

• 企業購買上述農產品後，如再銷售給其他企業或合作社，
無需申報或繳納增值稅，但仍可抵扣進項增值稅。第
359號法令進一步說明，不同銷售對象的增值稅處理方
式如下：

o 當銷售此類產品給企業（即商業交易階段）：無需
申報和繳納增值稅。

o 當銷售此類產品給其他對象（個體工商戶）：必須
申報並繳納 5%增值稅。

o 對於以「直接方式」繳稅的個體工商戶，將對其銷
售收入徵收 1%的增值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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